
會 議 文 件 第 12/2009 號  

 

 
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  

 

2009 東 亞 運 動 會 開 幕 儀 式  
封 閉 維 多 利 亞 港 水 域  

 

 
目  的  

 
 本 處 建 議 於 2009 年 12 月 5 日 晚 上 封 閉 維 多 利 亞 港 中 部 ， 以 便 舉 行

2009 東 亞 運 動 會 開 幕 儀 式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委 員 通 過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 
背  景  

 
2. 東 亞 運 動 會 開 幕 儀 式 將 於 2009 年 12 月 5 日 晚 上 在 尖 沙 咀 文 化 中 心

對 開 海 旁 舉 行 ， 以 維 多 利 亞 港 為 背 景 。 儀 式 會 包 括 海 上 巡 遊 、 文 娛 表 演 和

燃 點 聖 火 環 節 ， 並 會 於 臨 近 尾 聲 時 進 行 煙 花 匯 演 。  

 
3. 開 幕 儀 式 會 於 2000 時 開 始 ， 至 2130 時 結 束 。 屆 時 將 有 約 60 艘 船

隻 參 與 ， 包 括 大 概 55 艘 載 有 約 2 700 名 運 動 員 的 船 隻 進 行 海 上 巡 遊 ， 以

及 3 艘 已 錨 泊 的 躉 船 用 作 450 名 文 娛 表 演 者 的 舞 台 。 預 計 開 幕 儀 式 將 吸 引

約 300 艘 觀 賞 船 前 往 欣 賞 。  

 
4. 港 內 渡 輪 及 離 島 渡 輪 將 分 別 由 1930 時 和 2000 時 起 暫 停 服 務 。 有 關

開 幕 儀 式 進 行 期 間 維 港 內 的 渡 輪 服 務 安 排 ， 會 另 行 諮 詢 離 島 區 議 會 和 荃 灣

區 議 會 。  

 
5.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已 聯 同 香 港 警 務 處 和 運 輸 署 擬 訂 港 島 與 九 龍 的 封

路 措 施 和 特 別 交 通 安 排 。 警 方 會 在 岸 上 控 制 人 羣 並 管 理 交 通 ， 海 事 處 則 會

聯 同 水 警 管 制 現 場 海 上 交 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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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 議 安 排  

 
6. 為 確 保 現 場 安 全 並 方 便 管 制 海 上 交 通 ， 建 議 根 據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

條 例 》 （ 第 313 章 ） 第 16B 條 和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隻 ） 條 例 》

（ 第 548 章 ） 第 26 條 的 規 定 ，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， 分 兩 階 段 封 閉 維 多 利 亞

港 中 部 。 有 關 安 排 如 下 ：  

 
(a) 第第 一一 階階 段段 （ 以 便 在 煙 花 匯 演 中 燃 放 煙 花 的 躉 船 就 位）  

 
i) 禁 區 （ 1） － 在 煙 花 匯 演 中 負 責 燃 放 煙 花 的 躉 船 四 周 水 域

會 劃 為 禁 區 ， 範 圍 以 四 條 直 線 連 接 下 列 位 置 (1) 至 (4)

（ WGS 84 基 準 ） 而 成 ：  

 緯  度  經  度  

(1) 22° 17.366'N 114° 09.960'E 

(2) 22° 17.366'N 114° 10.574'E 

(3) 22° 17.192'N 114° 10.574'E 

(4) 22° 17.192'N 114° 09.960'E  

 
i i)  禁 區 生 效 時 間 為 2009 年 12 月 5 日 1400 時 至 2300 時 。  

 
(b) 第第 二二 階階 段段 （ 以 進 行 海 上 巡 遊 和 文 娛 表 演 ）  

i) 禁 區 （ 2） － 海 上 巡 遊 、 文 娛 表 演 和 煙 花 匯 演 進 行 之 處 四

周 水 域 會 劃 為 禁 區 ， 其 東 面 界 限 為 連 接 港 鐵 紅 磡 貨 運 碼 頭

南 端 與 奇 力 島 香 港 遊 艇 會 毗 鄰 防 坡 堤 的 直 線 ；  

 
i i)  禁 區 的 西 面 界 限 為 連 接 海 運 大 廈 西 南 端 與 中 區 政 府 碼 頭 東

北 端 的 直 線 ； 以 及  

 
iii) 禁 區 生 效 時 間 為 2009 年 12 月 5 日 1900 時 至 2215 時 。  

 
7. 除 了 屬 於 例 外 的 船 隻 以 外 ， 其 他 船 隻 一 律 不 准 駛 進 或 留 在 禁 區 內 。

例 外 的 船 隻 為 政 府 小 輪 、 直 接 參 與 開 幕 儀 式 的 船 隻 ， 以 及 得 到 海 事 處 處 長

特 別 許 可 的 船 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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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隨 文 夾 附 擬 議 禁 區 位 置 示 意 圖 。  

 

 
建  議  

 
9. 現 建 議 委 員 通 過 上 文 第 6 段 所 載 的 擬 議 安 排 。  

 

 
文 件 提 交  

 
10. 本 文 件 以 傳 閱 方 式 提 交 委 員 通 過 。  

 

 

 

 

 
海 事 處  

港 口 管 理 科  

2009 年 7 月  

 




